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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务局:
市六届人大七次会议期间，曾品芳代表提出的关于在港南区建一个农产品交易中心的建议，经研究，现提出协办意见如下：
1、 经核，港南区东环路与新建贵博高速口附近区域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且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其附近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且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的地块位于江南工业园区范围内，该园区大部分区域已安排项目或建设，但东南角的汽车低碳经济产业园内仍有开发空间，适合作为选址备选区域。
2、 苏湾大桥和纬一路交汇处仍有上千亩土地，地处贵博高速与纬一路交汇处，临近城区，具备发展商贸物流仓储相关产业的良好条件，适合作为选址备选区域。
3、 综上所述，上述两处地块交通、区位等方面可作为农产品交易中心研究备选方案，具体选址决策由贵局根据全市农产品交易市场整体布局和土地成本等因素综合研究确定。
专此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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